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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值税法规调整的商函
尊敬的供应商：
    2019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并于2019年3月15日的记者会上确认，于2019年4月1日起降低增值税。
鉴于国家法规做出的调整，我司拟与贵司就以下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如下：
1、 对于2019年4月1日之前的供货行为，且贵司尚未向我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请务必于2019年4月1日之前开具至我司，我司依然依据法规调整前的相关税率及合同约定向贵司支付。发票日期在4月1日之后的，原则上，我司将基于不含税货款金额保持一致的条件下，按税率调整后的货款金额向贵司支付。但根据税法规定，一般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的，应当按照原适用税率补开，即：如贵司已经就4月1日前的供货行为申报纳税只是未于4月1日前开具发票的，我司可以接受发票日期在4月1日之后的原税率发票并结算。
2、 对于2019年4月1日之后发生的供货行为，我司将按照新的法规将合同总价款下调，下调金额为税金降低金额，并将贵司基于调整后的相关税率向我司开具发票。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21日

我公司同意并接受贵司关于合同金额下调的通知，并按照商函要求向贵司开具发票。
________________（供应商）盖章
2019年   月   日
